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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內政部。 

貳、案   由：內政部制定殯葬管理條例時，顯未能務實

通盤瞭解殯葬業之問題，在法制上預為釐

清因應，其後亦未能掌握問題之所在，致

相關之規範及函釋未盡周延，歷時10多年

竟未能對症化解爭議，滋生諸多民怨，確

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經調閱內政部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

同)107年4月9日、5月2日、5月4日、6月13日及6月22日

抽選北部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前往現場履

勘，與業者及內政部、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機關

人員進行簡報與座談。嗣於107年7月6日詢問案關會計

師，及於107年8月8日詢問內政部陳宗彥政務次長及新北

市政府林祐賢副祕書長暨業務相關主管人員，再於107

年11月5日詢問內政部陳宗彥政務次長、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金管會)張傳章政務副主任委員及新北市政府

邱敬斌副祕書長暨業務相關主管人員。 

本案調查發現，殯葬管理條例於91年公布迄今已10

多年，惟依據中華民國殯葬設施經營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於內政部召開「研商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

理費專戶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及相關執行事宜」會議之意

見要旨，目前經營殯葬設施業者約有9成係殯葬管理條

例施行前設立，同一殯葬設施多有切割經營之情形，因

該條例施行後1座設施僅有1個經營業者，衍生諸多土地

產權、經營及管理糾紛問題。又內政部雖召開上揭研商

會議，惟各界意見尚有歧異，是以內政部制定該條例

時，顯未能務實通盤瞭解殯葬業之問題，在法制上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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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因應，其後亦未能掌握問題之所在，致相關之規範

及函釋未盡周延，歷時10多年竟未能對症化解爭議，滋

生諸多民怨，確有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

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91年7月17日公布之殯葬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私立

公墓、骨灰 (骸) 存放設施經營者應以收取之管理費

設立專戶，專款專用。本條例施行前已設置之私立公

墓、骨灰 (骸) 存放設施，亦同。前項管理費專戶管

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37條規定：「殯

葬服務業分殯葬設施經營業及殯葬禮儀服務業。」及

第38條規定：「(第1項) 經營殯葬服務業，應向所在

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後，依法

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加入殯葬服務業之公會，始

得營業。其他法人依其設立宗旨，從事殯葬服務業

者，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經營

許可，領得經營許可證書，始得營業。……(第4項)

第1項申請許可之事項及其應備文件，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上開條文並自92年7月1日施行。 

二、嗣內政部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8條之規定，於92年7月1

日訂定發布「殯葬服務業申請許可(備查)事項及應備

文件」(93年11月18日及99年9月20日修正，101年7月

31日廢止)，規定申請新設殯葬設施經營業許可，應

檢具「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之殯葬設施設置及啟用證

明影本」，若經營人非殯葬設施申請人或所有人時，

應加附該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或所有人同意使用證

明文件正本。 

三、內政部於 94年 4月 12日台內民字第 0940072796號函

釋：「鑒於墓園所有權分散，分屬不同所有人之情況

普遍，若要求全部所有人同意，實務上有窒礙難行之

處，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8條規定，經營殯葬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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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後，辦理公司或商業登

記，俾使該殯葬設施得以繼續經營管理。基於政策考

量，本案若經營人非殯葬設施設置申請人或所有人

時，請參照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之意旨，檢附

墓園土地及建物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

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2/3

者，其人數不予計算。俾使墓園得繼續經營管理。」

又內政部於101年6月28日訂定發布並自同年7月1日

施行之「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第4條第1項

規定：「依前二條申請經營許可，其營業項目為殯葬

設施經營業者，應另檢附下列文件：一、殯葬設施依

法啟用之證明文件。二、殯葬設施所有權、使用權或

其他得為經營行為之證明文件。三、商品或服務項目

及契約書。」該條第1項第2款於106年7月27日修正為

「二、殯葬設施所有權之證明文件。殯葬設施土地或

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者，應檢附殯葬設施範圍內土地

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

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數之同意使用證明

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

超過三分之二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 

四、另內政部97年1月31日台內民字第0970021353號函釋

略以：「本案同一殯葬設施(骨灰【骸】殯葬設施)可

否准予2家或2家以上公司分別申請『殯葬設施經營

業』設立許可登記(即共同經營)，按設置殯葬設施報

請核准須有整體性規劃及營運計畫，且有其應有設

施，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公告

後始得啟用。同一殯葬設施為求使用之一致性，並依

上開規定設立管理費專戶，專款專用，且將管理費以

外之其他費用提撥 2%交由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

會，以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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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修護、管理等費用，以保障殯葬消費權益。故按

本條例有關殯葬設施永續經營之立法意旨，殯葬設施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設置及啟用，除符合

本條例第31條規定辦理分割變更者外，不宜由不同殯

葬設施經營業共同或切割經營。」 

五、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前已存在2家以上業者於同一墓園

共同經營之情形，於該條例91年7月19日施行後，僅

由1家取得該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資格，致生諸多不盡

合理現象，能否保障既存業者之權益，不無疑義： 

(一)私立○○○墓園(下稱○○○墓園)前經臺灣省政府

於60年7月28日准予設置，土地座落於新北市○○

區○○○段○○○○小段，面積10.3140公頃。○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於67年取得該墓

園部分土地所有權，並於87年賣給○○○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公司)部分土地。據○○○公司

稱，87年3月16日與○○公司簽訂使用權買賣合約

購入○○-○地號
1
。而○○○○○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公司)則於87年10月26日依法申請設立，

營業項目包括「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並據以經

營私立墓園業務。○○○公司嗣於88年向○○○公

司購買該墓園部分土地，並於90年間依法取得水土

保持完工許可後，正式銷售墓位。○○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公司)於100年7月29日申請該墓園殯

葬設施經營業者，所附土地使用同意書土地總面積

約7.6公頃，已逾該墓園總面積(10.3140公頃)之

2/3。新北市政府於100年10月20日許可該公司為

「私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者」。 

(二)○○○公司係於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前即已依法辦理

                   
1
 新北市○○區○○○段○○○○小段○○-○地號分割自○○-○地號，又○○-○地號分割

自○○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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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之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該公司於103年3月11

日向新北市政府詢問是否允許該公司就其所屬墓

園另行申請為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獨立經營銷售所

屬墓園、自行管理墓園管理費，如無法允許，是否

可接受○○公司就○○○公司所屬墓園同意由○

○○公司全權經營管理(包括簽立墓位買賣合約、

申請埋葬許可證、獨自管理運用墓園管理費)。案

經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下稱新北市殯葬管理

處)於103年3月31日函請內政部釋示，該部於103年

4月10日釋示仍重申該部97年1月31日台內民字第

0970021353號函意旨，亦即同一殯葬設施不宜由殯

葬設施經營業共同或切割經營。 

(三)○○公司於103年7月15日函新北市殯葬管理處表

示，○○○墓園當時僅有○○○公司有買賣業務，

經與業者協議，由○○○公司暫行管理管理費專

戶。另○○○公司與○○公司於107年7月12日達成

協議，重點包括：「1.○○○公司就其所有之墓區，

其中墓基之使用憑證應先送經○○公司同意始得

販售；且○○○公司就販售墓基所收之管理費，得

自行成立管理費專戶並分戶管理，但○○○公司應

每月將該專戶收支運用情形送交○○公司，俾利○

○公司彙整後依『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

專戶管理辦法規定』每年報請主管機關新北市政府

備查。2.有關○○○公司販售每座墓基應交付○○

公司之『行政費』，協議為『於106年6月前販售者

免收』、『106年6月至107年7月12日販售者每座新臺

幣5,000元』、『107年7月12日以後販售者每座新臺

幣7,500元』。」 

(四)按○○○墓園係由○○公司取得該墓園殯葬設施經

營業許可，○○○公司擁有土地所有權，申請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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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時，卻需出具○○公司之墓地使用同意書，

造成使用自有土地卻需他人同意之不合理情形，○

○公司亦因出具同意書須承擔原非其該負之責

任，而要求出具墓地使用同意書須收取行政手續費

用，增加經營公司之額外負擔。再者，○○○公司

僅能成為○○公司之代銷公司。又依據內政部92年

10月8日台內民字第0920007867號函釋：「……私立

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於開設時，應

以該殯葬設施經營者之名義開戶……」倘○○○墓

園係由○○公司開立專戶，○○○公司收取之管理

費均須存入該專戶，專戶印鑑由○○公司保管，形

同○○○公司之收入，須存入○○公司帳戶並由○

○公司控管，○○○公司經營之支出須○○公司同

意之不可思議現象。 

(五)縱如內政部就本院詢問所提供之書面說明表示：「本

條例施行前已存在2家以上業者於同一墓園共同經

營之情形，於本條例91年7月19日施行後，業者得

依該部 94年 4月 12日台內民字第 0940072796號函

釋……之作法，取得該殯葬設施之經營業者資格，

實務上土地及建物之所有者與經營者自行協議並

簽訂契約，並就相關權利及義務於該契約中明定，

主管機關應尊重契約及協議內容，並做彈性適切之

管理」。惟由土地及建物之所有者與經營者自行協

議並簽訂契約，在申請埋葬許可須經對方同意之雙

方居於不對等地位下，協議結果能否公帄及確實保

障雙方權益，大有疑義。 

六、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後，經營人非殯葬設施申請人或所

有人時，毋須取得全部所有人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之相

關函釋，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亦滋生爭議： 

(一)106年4月13日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179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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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略以：「內政部94年函：『殯葬設施所有權分散，

分屬不同所有人之情況普遍，基於政策考量，如經

營人非殯葬設施所有人時，請參照土地法第34條之

1第1項規定之意旨，檢附殯葬設施土地及建物共有

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使用證

明文件，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2/3者，其人數不予

計算，俾使設施得繼續管理。』此函作成於殯葬管

理條例第42條第6項授權訂定殯葬業許可辦法前，

自非本於該法律規定授權所作成，又無其他法律依

據。該函內容許第三人未得殯葬設施所有權人同意

而對該殯葬設施申請經營許可，限制殯葬設施所有

權人同意而對該殯葬設施申請經營許可，限制殯葬

設施所有權人之所有權權能，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自不得適用。主管機關如果政策上要採行該函內

容，即應將之納入殯葬業許可辦法，始屬正辦。」

是以內政部94年函有違法律保留原則，該部雖已於

106年7月27日已修正「殯葬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辦

法」納入該函內容，惟仍顯示內政部於殯葬管理條

例公布施行後之相關函釋內容，未盡周延。 

(二)再者，○○公司申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

者，並未取得該墓園內另一土地所有權人○○○公

司之使用同意書，惟新北市政府仍許可○○公司為

該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內政部於107年10月1日

台內民字第10704449241號函表示：「○○公司申請

經營權許可過程未取得陳訴人授權、同意1節，前

開本部94年4月12日函釋係參照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1項之意旨應取得一定比例所有權人之同意，雖

未明示應參照同法第34條之1第2項規定，需以書面

或公告通知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惟按該條規定之整

體架構及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精神，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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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請墓園經營權許可，仍應事前以書面通知其

他所有權人，至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較

為周妥。本部將另案就相關注意事項函請各直轄

市、縣（市）列入爾後行政作業程序，以保障相關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爰申請殯葬設施經營許可之

業者，內政部函釋雖未明示需以書面或公告通知其

他土地所有權人，惟其未通知之結果，恐未能保障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易滋爭議。 

(三)又 內 政 部 雖 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 台 內 民 字 第

1070448977號函表示：「據○○○公司表示於87年

購入前揭地段○○-○地號土地使用權，惟查該地

號係分割自同地段○○地號，屬私立○○○墓園核

准範圍。又○○公司於100年10月依『殯葬服務業

申請許可(備查)事項及應備文件』檢附該墓園土地

應有部分合計逾2/3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及相

關文件申請私立○○○墓園殯葬設施經營業許

可，經審查合於規定，市府始同意該公司取得該墓

園殯葬設施經營業許可。」惟○○公司申請經營權

許可過程，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之範圍，

包括已出售予○○○公司土地使用權之土地。有關

本院所詢「○○○公司與○○公司簽訂使用權合

約，○○○向○○取得使用權，計算應有部分時，

算的是所有權還是使用權？是否應計算使用權？」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楊薏霖副局長表示：「34條之1算

的是所有權。這部分會再思考。」爰殯葬設施土地

或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者，依規定雖應檢附殯葬設

施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全體所有權人過半數，且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半

數之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但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建

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同意者，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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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數不予計算。惟其以土地所有權人土地面積計

算，並未扣除已出售土地使用權之面積，即可能造

成非申請人其具所有權及使用權之土地面積大於

申請人，卻無法取得殯葬設施經營業資格之情事，

致生爭議。 

七、內政部召開會議研議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管理費

專戶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惟各界意見尚有歧異： 

本案調查後，內政部考量本條例施行前，或有2

家以上業者分別取得土地所有權並實際經營管理該墓

區情形，嗣後該業者未取得該設施殯葬設施經營業資

格，致無法支配墓基販售及其他土地使用，造成土地

所有權益受損情形，爰於該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第4條規

定有關上開持有部分公墓並實際經營之業者，如具一

定條件得開設管理費專戶之分戶，並得依法自行管理

運用，以符合實際經營現況，遂於「私立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第4條規定：

「本條例施行前已核准設置之私立公墓，並已分由2

家以上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所有及經營，於本條例施

行後未能取得該公墓經營權之業者，得以該設施之代

為銷售者，與本設施經營者就所有權範圍內墓基使用

權販售、稅捐及相關權利義務等事項達成協議並簽訂

契約，由本設施經營者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採管理費分戶處理，自行就收取之管理費以代銷

者名稱於金融機構開設管理費專戶，並依法管理支

用。」並於107年9月26日召開「研商私立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管理費專戶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及相關執行事

宜會議」。有關該辦法草案第4條之規定，會議中，中

華民國殯葬設施經營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提出意

見表示：「目前經營設施業者約有9成係殯葬管理條例

施行前設立，多有切割經營情形，因條例施行後1座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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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僅有1個經營業者，衍生諸多土地產權、經營及管理

糾紛問題，期待透過修法解決。但實務上問題樣態不

一，包括分割持有土地者除公司外亦有個人，及部分

公墓內亦有納骨塔，但本條草案規定之要件僅含括條

例施行前之殯葬場所開發租售業及公墓，希望草案規

定能更全面、更適合產業實務上之需求。」而高雄市

殯葬設施經營商業同業公會則表示：「私立墓園土地細

碎分割出售情形普遍，一旦經營者持有土地比例降至

一定程度，恐有經營者怠於維護管理問題，希望主管

機關多予重視。」金管會銀行局則表示：「殯葬管理條

例第35條已明定開設管理費專戶之主體係設施經營業

者，並賦予其管理該專戶之權責，但草案係增訂代銷

業者亦能開設專戶，除在整體制度架構上前後矛盾、

不易管理外，未來亦有銀行受理分戶業者開戶時不易

查證之疑慮；如為解決問題，建議是否放寬5公頃面積

限制，朝容許該土地持有者獨立經營的方向，似為根

本解決之方式。」至於桃園市政府則表示：「實務上條

例施行前個人持有土地、經營者持續切割出售土地造

成持有比例過低等情形普遍，本條容許管理費專戶分

戶處理之方法，解決問題空間仍屬有限，建議參照寺

廟附設納骨塔的方式處理。」該次會議結論為：「本條

各界意見尚有歧異，請業務單位再行研議。」 

綜上所述，內政部制定殯葬管理條例時，顯未能務

實通盤瞭解殯葬業之問題，在法制上預為釐清因應，其

後亦未能掌握問題之所在，致相關之規範及函釋未盡周

延，歷時10多年竟未能對症化解爭議，滋生諸多民怨，

確有怠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

提案糾正，移送內政部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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